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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的紧急通知

民电〔2001〕185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（局）∶

近几年来，违规销售公墓穴位特别是骨灰存放格位的问

题，在一些地方一直存在。严重的地方，已经引发群众大规

模上访和闹事。继江苏、广东、四川出现这种情况之后，最

近河北也发生同样问题，不满群众连续大规模聚集民政部和

北京其他党政机关上访。从各地情况看，这种现象并未从根

本上扼制，甚至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，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。

为规范公墓经营活动，民政部早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

就下发过《关于禁止利用骨灰存放设施进行不正当营销活动

的通知》（民电〔1997〕231 号）。1998 年 5 月 12 日民政

部又发出《关于进一步查禁利用骨灰存放设施进不正当营销

活动的通知》（〔1998〕第 102 号）。1998 年 5 月 19 日，

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《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

理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1998〕25 号）。为贯彻这一通知，

民政部又于 1998 年 6 月 18 日发出了《关于贯彻落实进一

步加强公基管理的通知》（民事函〔1998〕132 号）。这儿

个通知，不仅对制止公墓违规经营作出了具体规定，而且对

清理整顿公墓提出了具体要求。但从实际结果看，这些规定

和要求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，公墓违规经营问题依然存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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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地方装至任其蔓延。其结果，既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，

也败坏民政部门"上为中央分忧，下为群众解愁"的良好形象。

为尽快制止公墓违规行为，加强管理，避免事态扩大，特紧

急通知如下∶

一、国务院和民政部关于整顿和规范公墓经营活动的规

定和要求，各地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。目前应特别强调和重

申以下规定∶骨灰存放设施不是一般商品，要凭用户出具的

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办理购买和使用手续，公墓不得预售、

传销和炒买炒卖，购买者不得私自转让、买卖。公墓要合理

确定墓穴和骨灰格位的价格，明确标价，使用规范的安葬和

安放凭证。保护群众正当权益。对利用基穴和骨灰格位进行

传销、炒卖等不正当营销活动的，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，

并依据相应规定予以处罚。公基单位不得跨省设立销售机构，

有特殊情说确需跨省销售的，必须经公墓所在地和销偕料构

设在地的两个省级民政部门批准，接受机构设在地民政部门

的管理。所有销售活动，必须严格禁止和坚决打击蒙骗、欺

诈群众的行为。

二、民政部已经决定，停止中外合营公墓的受理和审批。

省级民政部门也应暂时停止一切经营性公墓的批建。

三、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"属地管理"的原则，主动协同

公安、工商、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，集中一定的时间，统一

部署，周密组织，对本区域内所有公墓的经营活动，进行一

次普遍清理和检查。清理检查的重点是中外合营公墓和内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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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公墓。要采取审计财务账目，进行实地实物调查的方式，

尽快摸清公墓经营底数。各地清理的结果，以省、区、市为

单位汇总，于明年 2 月底前报民政部。

四、对清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区别不同情况，采取

果断措施、坚决纠正和制止。对仍在进行违规销售的，应立

即勒令停止。凡存在不实宣传、未能严格凭死亡证或火化证

销售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等现象的经营性公墓，要责令停业

整顿，限期改正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重新履行开业审批手续。

对违反规定，对外出售墓穴和骨灰格位的公益性公墓，要责

令停止营销活动，已售墓穴和骨灰格位按非法转让处理，没

收所得。凡是因炒买炒卖、诱骗群众而引发群众性上访闹事

的，民政部门要及时报告当地政府领导，通报有关部门，组

成政府处理协调机构，采取财产保全等必要的司法措施，制

定妥善的处理方案，做好处理工作。

五、要结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大环境，教

育群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维护合法权益。各地要在明年清

明节前后，组织一次以"殡葬法规、殡葬服务进社区"为专题

的宣传活动，帮助群众了解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规定，

引导群众正确参与殡葬改革。

接此通知后，请各地转发到县、市民政局。


